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

依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对本行重大关

联交易相关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标的情况

2025 年 9 月 22 日，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行与关联方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

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

交易的条件，向关联方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

金额 70 亿元的同业授信额度。近期，本行与四川锦程消费

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3 亿元的《同业借款协议》。此次

单笔交易金额属于累计达到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 5%以上的

交易后，其后发生的关联交易，累计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1%

以上，按照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，构成重大关

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

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为本行施加重大影响

的企业，属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相关监管规定界定的关

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2 月 26



日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全国首批、中西部第一家

消费金融公司。截至 2025 年 6 月末，注册资本 10 亿元，法

定代表人张蓬，注册地址为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试验区成

都高新区府城大道中段 88 号 1 栋 9 层 1 号、9 层 2 号、9 层

10 号、9 层 12 号、9 层 13 号、11 层 9 号、14 层 5 号、16

层 1 号、16 层 5 号，经营范围为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；一般

用途个人消费贷款；办理信贷资产转让；境内同业拆借；向

境内金融机构借款；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；与消费金融相关

的咨询、代理；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；固定

收益类证劵投资业务；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

他业务。

截至 2025 年 6 月末，四川锦程消费金融有限责任公司

总资产168.62亿元，总负债142.64亿元，资产负债率84.59%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和本行内

部制度规定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

交易定价。

四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的意见或

决议情况

本次交易按照重大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完成审批。经过第

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、第八

届董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决策程序合法合

规。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

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本行与关联方四川锦程消费金融

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均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上述

议案所涉及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开展的交易，

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和公司内部制

度规定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

易的条件进行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，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，不影响公

司独立性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、盈利能力及资产状

况构成不利影响。

六、关联交易的影响

本次所涉及关联交易基于我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，

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对本行的正常经营活

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，不存在损害本行、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
